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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716 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市政大樓 9 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盧市長秀燕

肆、討論提案：5 墊付案照案通過，送請臺中市議會審議。（詳如

附件）

伍、市長致詞暨指（裁）示事項：

一、本週日（5 月 10 日）將迎來母親節，相信大家都知道媽媽

的辛勞，有媽媽在，家就在，也藉此提醒市民朋友，多花

點時間陪伴媽媽，向她說聲「我愛妳」。對媽媽來說，看到

家人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滿足，同時也希望所有媽媽們

能多關心自己的健康，好好照顧自己。近日也有市民向我

祝賀母親節快樂，在此一併致上感謝。(辦理機關：本府各

機關)

二、114 學年度國小棒球聯賽軟式組全國賽，在 4 月 22 日至

29 日於嘉義市舉行，這次共有 50 支實力堅強的少棒隊伍

參賽，經過多輪激烈競爭，最終冠軍戰由臺中市和平區德

芙蘭國小以 9 比 1 的優異成績奪下冠軍金盃，為臺中再添

一面榮耀。這個獎項得來不易，德芙蘭國小位於偏鄉，且

規模相當迷你，在 2022 年才成立棒球隊，全校僅 73 人卻

有 32 位參加棒球隊，在如此有限的資源下打敗中、大型

棒球名校，創造歷史奇蹟，得到冠軍，實屬難能可貴，是

一個相當勵志的故事，這份榮耀不僅屬於學校，更屬於整

個臺中市，再次恭喜德芙蘭國小所有選手與教練團隊。(辦

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三、位在西區的美村綜合服務園區，預計於今年第 3 季正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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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落成啟用。該園區前身為 1950 年至 1979 年間美軍協防

臺灣時期的美軍俱樂部，後由國防部接手設立為聯勤俱樂

部，曾是提供交誼與住宿的重要場所，許多長輩人生中第

一次品嚐牛排的回憶，便是在此留下。隨著時代變遷，這

塊地荒廢很久後，在我在擔任立委期間，受當時胡志強市

長囑託向中央爭取，最後成功將土地爭取回臺中。我上任

市長後，考量西區可用的公共空間稀少，決定將此開發為

具備多元社福功能的綜合服務園區。目前園區內規劃了西

區第一座親子館，解決了西區長期沒有親子館的遺憾；同

時還有公托、婦女發展中心、志工服務中心及兒童運動中

心。此外，為迎接 9 月份開幕，社會局正發起一項「老照

片徵集活動」，主要徵求在聯勤招待所或更早美軍俱樂部

時期的老照片，只要照片成功入圍前 50 名，每人可獲一

千元禮券，且照片將在園區歷史展示區展出，誠摯歡迎市

民踴躍投稿，也請媒體朋友幫忙宣傳，一起找回屬於臺中

的歷史記憶。(辦理機關：社會局)

四、針對今日環保局「全國首創坐蹲比 4:1 臺中『陽光公廁』

大進擊：469 座老舊廁所更乾淨、更安心」專案報告，男、

女生理結構不同，長久以來，上廁所對女性而言是很大的

困擾，因為一樣的廁間數，男廁進出自如，女廁卻常大排

長龍，特別是年長婦女可能如廁較為頻繁，也帶來不少困

擾；對此我們積極改革，花費許多時間修正相關法規，在

本人上任時男女廁所比為 1：3，我們將它提升至 1：4，現

在大型的公共場所則要求達到 1：5，甚至還有 1：6 的情

形，全國的法規也跟進臺中調整為 1：4。除了男女廁所比

例，我們也針對廁所馬桶蹲坐比改善，以前的廁所因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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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便宜且方便打掃，公共場所多為蹲式馬桶，但現代化的

社會為了符合人體工學，多採坐式馬桶設計，因此，本府

創全國之先，提升蹲坐比例至 1：4，體貼長輩、孕婦與幼

童的需要。另外還有幾項特別注意事項，請積極辦理：

(一)有關公廁管理事項，雖以環保局為主責機關，惟仍涉及

多個局處權責範圍，包括建設局所轄之公園公廁、民政

局所督導各區公所管理之公廁、文化局及運動局等所屬

場館內之公廁設施，請各相關局處務必重視公廁環境之

維護與品質提升，如廁雖為日常小事，但攸關市民生活

品質與城市形象，應以市民需求為本，加強清潔維護與

管理作為，確保公廁整潔、舒適與安全。(辦理機關：

民政局、建設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運動局、本府

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二)各相關局處目前已就所轄公廁辦理例行巡查作業，且已

於公廁設置 QR Code 供民眾通報，但為免有疏漏之情

形，請確認已全數設置 QR Code 供市民即時反映，並由

權責機關即時處理改善與修繕事宜，以提升整體公廁品

質。(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環境保護局、文化

局、運動局、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三)公廁為高使用頻率之公共設施，若長時間未修繕，將嚴

重影響市民使用權益與城市形象，例如燈泡或門栓壞了

半個月仍未修繕完畢，不僅影響安全，更導致可用的廁

所數量減少，影響民眾權益；因此有關公廁硬體設施損

壞之修繕，務必於 3 日內完成，請環保局列入加強稽查

之範圍，並請研考會留意此項重點業務。另外，公廁除

維持環境整潔外，亦應特別注意地面乾燥管理，清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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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時拖乾、擦乾，以避免潮濕造成髒亂，提升整體衛

生品質。(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環境保護局、

文化局、運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府各機關、

本市各區公所)

(四)有關公廁清潔維護，現行每日清掃一至二次之頻率，對

於高使用量場域而言仍顯不足，易出現垃圾滿溢及環境

髒亂情形，因此請審慎檢討清潔頻率，視實際使用情形

適度提高；此外，我也要特別肯定民政局吳局長經常親

自到各區進行公廁抽查，包含活動中心、戶政事務所、

區公所甚至宮廟的公廁等，公廁數量龐大，雖然給同仁

帶來壓力，但這是該有的態度，請其他機關也比照辦理

強化督導；另針對民間場域之公共廁所，亦請經發局加

強輔導與督導，提升整體公廁服務品質。(辦理機關：

民政局、經濟發展局、建設局、環境保護局、文化局、

運動局、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五)過去因下水道系統限制，且早期衛生紙多不具可溶性，

因此公廁內普遍張貼「衛生紙請勿丟入馬桶」之宣導標

語，但隨著近年污水下水道系統逐步建置完善，且現行

市售衛生紙多已符合可溶性標準，而國際間（如歐美國

家）也已多採將衛生紙直接沖入馬桶之方式，僅將衛生

棉等不適合沖入之物品另行丟棄，也因此公廁環境相對

整潔，對此請相關機關檢視現行宣導內容，宣導民眾降

低將衛生紙丟入垃圾桶之比例，以減少異味與細菌滋生，

進一步提升公廁整體環境品質。(辦理機關：環境保護

局、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六)有關鄭副市長轉達市議員的重要建議，現在民眾外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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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隨身背包或幼兒用品，有些公廁雖然興建得很漂亮，

但卻忽略設置掛鉤或置物台，導致民眾的隨身背包無處

放置，在此請所有局處全面盤點業管公廁，不僅要補足

掛鉤，且數量最好要有兩、三個，材質則必須堅固耐重，

空間允許的話更應增設耐用的小型置物台，這些細節不

僅能讓市民日常使用時，感受到舒適與便利，且更能真

正展現城市的進步。(辦理機關：民政局、建設局、環

境保護局、文化局、運動局、本府各機關、本市各區公

所)

陸、散會(上午 9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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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政府第 716 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15 年 5 月 5 日）

案號 機關 摘要 決議

墊農

01
農業局

農業部全額補助本局(動保處)辦理 115

年度「精進乳牛保險業務計畫」33 萬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

請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社

01
社會局

衛福部 115 年度全額補助本局辦理「臺中

市 115 年高齡暨長照志工推動補助計畫」

60 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

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

請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文

01
文化局

文化部文資局 115 年度補助本局文資處

辦理「臺中市潭子區、大雅區、神岡區及

豐原區有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中央補助

款 195 萬(比率 65%)，本府配合款 105 萬

(比率 35%)、「115 年度臺中市有形文化

資產小型修繕計畫」中央補助款 50 萬(比

率 50%)，本府配合款 50 萬(比率 50%)及

「115 年度歷史建築臺中支局葉煙草再

乾燥場建築群管理維護計畫」中央補助款

75 萬(比率 50%)，本府配合款 75 萬(比率

50%)，合計 550 萬元整。前述中央補助款

109萬8,000元及本府配合款預算數尚不

足 112 萬 867 元，合計 221 萬 8,867 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

請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原

01

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15 年度

建置原住民族群主流化友善公共空間計

畫-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及其周邊園區

環境改善工程」，其中中央補助款 4,964

萬元(比率 73%)、本府配合款 1,836 萬元

(比率 27%)，合計 6,800 萬元整。前述中

央補助款 3,214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預算

照案通過，送

請臺中市議

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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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機關 摘要 決議

數尚不足 1,336 萬元，合計 4,550 萬元

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墊東

勢

01

東勢區公所

客家委員會 115 年度補助本所辦理「2026

東勢鯉魚伯公文化祭系列活動-客家傳

藝·伯公守庄」，其中客家委員會補助款

20 萬元整(比率 43%)（客家委員會補助本

市最高以實際活動總經費支出之 80%為

原則），本府配合款 27 萬元(比率 57%)

已納 115 年度預算案，合計 47 萬元整，

前述中央補助款 20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

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

請臺中市議

會審議。


